


重庆港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一期工程1#~5#泊位及180平台(不含1#~4#堆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编制
询价邀请函

各相关单位：
根据我公司安排，拟对重庆港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一期工程1#~5#泊位及180平台(不含1#~4#堆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编制进行询价。如有意愿，请予报价。
1、 新田作业区工程简介
重庆港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位于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项目总占地面积9900亩，港区岸线总长5200米。规划建设规模为5000吨级泊位19个，其中集装箱泊位10个，散货泊位8个，大件泊位1个。设计年通过能力3500万吨，其中集装箱150万标箱、散货2000万吨，静态总投资约80亿元。工程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由航发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新田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组织建设。计划建设多用途5000吨级泊位5个，设计年通过能力625万吨，其中集装箱45万标箱/年，件杂货175万吨/年，概算投资23亿元。
目前，一期工程1#~5#泊位及180平台(不含1#~4#堆场)工程已完工，相关专项验收已基本完成，正在准备竣工验收。
二、验收报告编制服务工作内容
1、 收集、整理竣工验收相关资料（我公司协调，提供竣工验收相关技术资料），编制项目竣工验收申请文件、竣工验收报告。
2、 组织竣工验收现场核查进行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组意见编制竣工验收现场核查报告。
3、 组织申请竣工验收，协调各相关单位，组织竣工验收会议，负责竣工验收会会务工作。
4、 负责协助取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签发的《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5、 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相关要求填报竣工基本信息等资料，并按规定向相关主管部门报送验收相关资料。
6、 收集、整理并办理运营许可证所需资料，取得港口运营许可证。
7、 其他为完成竣工验收、取得港口运营许可证开展的相关服务工作。
三、验收服务工作要求
1.竣工验收申请文件、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现场核查报告等相关文件，竣工验收的各项工作要满足交通运输部《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2019年版，合同履行期间，如有更新，以最新的文件为准）及重庆市交通局关于港口工程竣工验收的相关规定。
2.验收提供的所有报告，均需胶装（份数要求见四、合同周期及进度及成果提交要求），并提供电子文件（光盘刻录，3份）。
3.验收需指定专人，全程负责协调相关主管部门，参建单位，完成竣工验收工作。
4.需指定专人跟进并取得港口运营许可证。
四、合同周期及进度及成果提交要求
1、合同周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新田作业区一期工程1#~5#泊位及180平台(不含1#~4#堆场)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取得《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书》《经营许可证》，及其他竣工验收相关工作（见二、验收服务工作内容）止。
2、进度及成果提交要求
（1）合同签订后7日内收集整理资料，完成验收申请文件和竣工验收报告（30份，或根据会议需要提供）；
（2）按照主管部门批复或通知的时间，组织召开竣工验收会议（不晚于9月20日）；竣工验收合格后5日内，提交修改后的竣工验收报告和竣工验收现场核查报告（份数不少于15份）；竣工验收合格后5日内，完成竣工基本信息填报。其他相关工作进度应满足竣工验收需要。
（3）竣工验收后5日内收集取得经营许可证的相关资料，并在9月30日前取得经营许可证。
[bookmark: _GoBack]五、报价单位有关要求
本次招标要求报价单位同时具备以下资格：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行业主管部门及各参建单位的沟通协调。
2、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以完成验收服务工作为准）完成过一个水运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工作业绩。（提供业绩证明文件）
六、投标上限价
本合同内容投标上限价为15万元。若报价高于最高限价则按废标处理。
七、报价组成
本项目投标报价为总价包干（投标人自行考虑相应风险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资料收集整理，验收申请文件、验收报告编制，组织竣工验收会议（包含资料费，会议交通费，会务费，专家咨询费等），组织竣工验收现场核查工作，验收协调，信息填报等完成新田作业区一期工程1#~5#泊位及180平台(不含1#~4#堆场)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及取得港口运营许可证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八、支付方式、时间
1、结合项目具体情况，经双方友好协商，本项目合同总金额（包干价）为：人民币整（￥元）。
2、合同生效后，完成验收申请文件和竣工验收报告，发出竣工验收会议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30%，计人民币元整（￥元）。
3、通过竣工验收后，取得《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40%，计人民币元整（￥元）。
4、取得港口运营许可证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15%，计人民币元整（￥元）。
5、完成全部合同工作，支付剩余尾款，计人民币元整（￥元）。
注：支付款项前，乙方应提供相应金额合法的正规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9、 报价时提供以下资料：
1、完成本项目的报价（盖鲜章）；
2、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盖鲜章）；
3、业绩证明（盖鲜章）。
十、注意事项：
1、请于2020年9月7日上午10：00前将有关资料和报价函密封送达（或邮寄）重庆航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
2、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76号天王星B座23楼。
3、联系人：钟先生    联系电话：13883986312
4、合同签订单位：重庆新田港口物流有限公司




